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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医保发〔2021〕4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将部分罕见病特效药品

纳入我省大病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：

现将山东省医疗保障局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卫生健康

委员会印发的《关于将部分罕见病特效药品纳入我省大病保险

保障范围的通知》(鲁医保发〔2020〕84 号)转发给你们，并提

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保障对象

首次确诊时，已参加枣庄市基本医疗保险，并取得山东省

户籍满 5 年的戈谢病、庞贝氏病、法布雷病患者；或已参加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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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市基本医疗保险，取得山东省户籍、年龄不满 5 周岁，其生

父母一方取得山东省户籍满 5 年的戈谢病、庞贝氏病、法布雷

病患者。

二、定点治疗

枣庄市立医院为我市定点治疗医院，同时将山东省立医

院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、济南市儿童医院、青岛大学附属医

院、临沂市人民医院、聊城市人民医院等 6 家指定诊断医院也

纳入我市患者定点治疗医院。枣庄市立医院需及时通过省药品

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药品，保障药品供应使用，并指定 1-2 名临

床专家作为责任医师为患者提供治疗服务。责任医师要合理施

治和用药，在患者病历详细记录病情、开药时间和剂量等信

息。患者凭病历在定点治疗医院配取药品，当场接受输注服

务，不得转借他人使用，并由临床护士在患者病历详细记录输

注情况。

三、经办服务

患者（或监护人）需持我省指定诊断医院出具的有效期内

《山东省戈谢病、庞贝氏病、法布雷病参保患者诊断登记

表》、户口本、病历、疾病诊断相关检查等证明材料到枣庄市

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登记备案，备案后至《登记表》有效截止日

期前享受医保报销待遇。符合条件的参保患者在以上 7 家定点

治疗医院进行治疗时，参照我市相关医保支付政策执行。在信

息系统改造前，各级医保经办机构会同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

险机构，按照待遇保障标准做好我市符合规定的戈谢病、庞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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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病、法布雷病患者用药费用手工报销工作。同时，要加快信

息系统改造，积极推进“一站式”联网结算。

本通知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将部分罕见病特效药品纳入我省大病保险保

障范围的通知》

枣庄市医疗保障局 枣庄市财政局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年 1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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